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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國民中學學生學籍管理辦法 

                              105年 11月 7日府法制字第 1050271362號令訂定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民教育法第六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市公私立國民中學（以下簡稱國中）之學生於入學或轉入時取得學籍，於  

          轉出或畢業時喪失學籍；中途輟學學生逾學齡時，亦喪失學籍。 

     同一學生不得同時擁有二個以上學籍。 

第三條  國中對學生之入學事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國中分發學生入學通知，應依國民教育法及其施行細則、強迫入學

條例及其施行細則相關規定辦理。 

二、 取得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書之國民小學（以下簡稱國小）應屆畢（修）

業生，一律分發入學。 

三、 國中學生之入學年齡，自其出生之日起，算至入學當年度九月一日

止，不得逾十五歲。但國小應屆畢業生不在此限。 

四、 逾學齡之非國小應屆畢業生於申請入學時，應輔導其就讀國中附設

國民補習學校。 

五、 新生入學後，應依規定編班，並於當年度九月三十日前，按學號順

序繕造入學學生名冊一份，永久保存於學校。 

六、 國中對入學新生及轉入學生所繳之國小畢業證書或證明文件，應嚴

予審核並妥為保管，且於驗證後即應發還，不得藉故扣留。 

七、 國中不得有寄讀生、借讀生、旁聽生、重讀生或插班生。但依外國

學生來臺就學辦法第二十條規定，或因發生重大災變、家庭變故、

其他特殊事由，經桃園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核定就學者，不在

此限。 

八、 國中應於學生入學並編定學號後，製發學生證。 

第四條  國中對學生之學號編列事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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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號以七位數字為原則，左三位表示年度，其餘位數依當年度入學

學生人數為適當編列。 

二、 學生自入學至畢業，一人於一學校限用一學號，並應依序編號造冊。 

三、 學生於學期中途轉學者，其學號應予保留，不得由其他學生遞補。 

四、 轉入學生之學號，應銜接於同年級學生學號之末，依序編號。轉出

至他校之學生，再轉回原校者，應沿用其原保留之學號。 

第五條  國中學生輟學時，學校應依強迫入學條例與其施行細則、國民中小學中途輟 

          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通報。 

     國中學生轉學時，學校應依學生轉入學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國中對學生之復學事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中途輟學或請假原因消滅，且未逾學齡者，得向原校申請復學，並

編入相當之年級就讀。 

二、 中途輟學或長期缺課，致其學齡七年級已逾十五歲，八年級已逾十

六歲，九年級已逾十七歲者，申請復學時應輔導其就讀原校或鄰近

國中附設國民補習學校。 

第七條  國中對學生之成績事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學生成績之評量，應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及相

關規定辦理。 

二、 學生之定期及日常評量成績紀錄應保存一年，畢業學生之全部學年

成績（學生學籍紀錄），學校應永久保存。 

三、 轉入學生之部分學習領域成績無法連貫計算時，得依其轉入後之學

習領域成績計算評定。 

第八條  國中對學生之學籍資料處理事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學生申請獎助學金之成績證明，其各學習領域之評量成績，得以百

分數計算並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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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生在學證明，得以學生證影本代替。 

三、 屬兒童少年保護個案及高風險家庭之國小應屆畢業生或國中轉學

生，其畢業國小或轉出國中應將輔導紀錄表及通報轉介資料影本以

密件函送入學或轉入國中，以銜接辦理輔導。 

四、 國中對學生之學籍資料應詳實記載並檢查，如有錯誤，應即更正。

經查明為戶籍資料錯誤所致者，應即通知學生家長向戶政機關申請

更正。 

第九條  國中對畢業或修業之學生，應依學號編列畢（修）業生名冊，並應於當年度 

          七月三十一日前繕造完成，永久保存於學校。 

第十條  國中製作及核發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明書（以下簡稱證書），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 學生因故不能畢業時，學校應改發修業證明書，其原畢業證書字號

應予空號，並於備註欄註明修業生三字。 

二、 證書應以 A4大小，直式橫書方式印製，其式樣由各校自行定之，並

應自行驗印。委由公司行號印製者，應依相關規定保護學生個人資

料。 

三、 證書應印學校全銜，校長署名處應蓋用校長簽字章，學校關防應蓋

於中華民國年次之上，並應加蓋學校鋼印。校長簽字章及學校關防

得以套印方式為之。 

四、 國中校長由兼代校長代理時，其證書之校長署名，職稱應以代理校

長為之。 

五、 證書不得塗改或蓋用校對章。 

六、 證書上之學生出生年月日數字及中華民國年月日數字，應以阿拉伯

數字書寫。 

七、 外國學生之證書，應於學生姓名旁加註國籍，僑生應加註祖籍。 



第 4 頁 

八、 畢業證書之填發日期，為學生之實際畢業日期。 

第十一條  申請補發國中畢業或修業證明書（以下簡稱證明書）者，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 申請人應檢附國民身分證、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一份、本人

最近二吋半身脫帽照片二張，向國中提出申請，由學校查驗後辦

理。 

二、 除因故遺失者外，申請補發證明書時，應同時繳回並註銷原證書。 

三、 補發之證明書，由國中依規定自行驗印。 

四、 前條第三款及第六款規定，於本條準用之。 

第十二條  國中畢業生、修業生及在學學生申請更正學籍記載者，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申請人應檢附國民身分證、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一份及原證

書（在學學生免附原證書），向國中提出申請，由學校查驗後辦

理。 

二、 學生原存於學校之學籍資料有誤者，學校應依申請為更正，並註

明核准更正之年月日及文號。 

三、 更正證書之學籍記載者，應在證書空白處蓋用更正戳記，並加蓋

學校章戳。更正戳記之格式如附件。 

      前條及前項之事項，得委由他人代為申請，並應檢附代理人之身分證明文 

            件及委託書。 

第十三條  國中對學生之學籍資料，應依下列規定保管及使用： 

一、 歷屆學生之學籍紀錄均應永久保存，並列入移交。 

二、 學生學籍資料之相關文書、簿冊及數位紀錄，學校應命專人妥慎

保管。有遺失、毀損或非法洩漏學生個人資料等情事時，應依相

關法令規定處理並追究責任。 

三、 學生之學籍資料，除因學校教學或輔導而有使用之必要者外，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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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令不得提供他人閱覽、抄寫、複印、複製或攝影等。 

第十四條  學生學籍資料因故毀損或滅失時，國中應立即通知本府教育局，並由本府 

            教育局協助學校重建學生學籍資料。 

第十五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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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更正證書學籍記載之更正戳記格式 
 

 
 

 

 
 

 

 

 


